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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 年 2 月 10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 年 2 月 10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2 月 10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

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

行使表决权。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



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

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股权登记日：2025 年 2 月 5 日（星期三） 

5、现场会议地点：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金山工业园香榭路 98 号公司会议室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章卫国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59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 52,707,826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955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8,896,087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933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2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811,739 股，占上市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17%。 

2、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

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5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722,239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4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50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706,739 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60%。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

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1《关于提名范国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419,31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55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433,72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3834%。 

表决结果：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范国栋先生得票数 51,419,314

票，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半数以上，且得票数从高到低位列第 1

位，本次应选非独立董事 3 名，故范国栋先生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1.2《关于提名易佳丽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284,31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9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298,72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7565%。 

表决结果：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易佳丽女士得票数 51,284,313

票，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半数以上，且得票数从高到低位列第 3

位，本次应选非独立董事 3 名，故易佳丽女士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1.3《关于提名李珍香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409,31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36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423,72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1147%。 



表决结果：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李珍香女士得票数 51,409,313

票，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半数以上，且得票数从高到低位列第 2

位，本次应选非独立董事 3 名，故李珍香女士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2.1《关于提名刘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410,81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3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425,22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1550%。 

表决结果：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刘崇先生得票数 51,410,813 票，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半数以上，且得票数从高到低位列第 1 位，

本次应选独立董事 2 名，故刘崇先生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 

2.2《关于提名唐有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285,81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02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300,22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7968%。 

表决结果：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唐有根先生得票数 51,285,813

票，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半数以上，且得票数从高到低位列第 2

位，本次应选独立董事 2 名，故唐有根先生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3.1《关于提名李度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285,81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02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300,22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7969%。 

表决结果：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李度平先生得票数 51,285,816

票，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半数以上，且得票数从高到低位列第 2

位，本次应选非职工代表监事 2 名，故李度平先生当选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3.2《关于提名蒋昭群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410,81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3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425,22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1550%。 

表决结果：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蒋昭群女士得票数 51,410,813

票，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半数以上，且得票数从高到低位列第 1

位，本次应选非职工代表监事 2 名，故蒋昭群女士当选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4、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和独立董事津

贴的议案》； 

4.1《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657,3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2%；反对

41,03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8%；弃权 9,468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71,7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33%；

反对 41,0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23%；弃权 9,4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44%。 

4.2《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658,7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68%；反对

40,73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3%；弃权 8,368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73,1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809%；

反对 40,7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43%；弃权 8,3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48%。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630,5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33%；反对

41,03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8%；弃权 36,268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44,9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233%；

反对41,0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23%；弃权36,2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44%。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679,1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6%；反对

19,23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5%；弃权 9,468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93,5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290%；

反对 19,2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67%；弃权 9,4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44%。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李梦源律师、曹倩律师出席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2 月 10 日 


